114年度臺中市中山國小法令常識課程~性別平等教育、生命教育、消費者保護權益、反毒及人權教育宣導實施計畫
1、 依據：114年度臺中市東勢區中山國小校務計畫
2、 目的：藉由辦理性別平等教育、生命教育、消費者保護權益、反毒及人權教育宣導課程，讓不同性別都能站在公平的立足點上發展潛能，激發對生命的熱情，並在別人需要上付出愛的關懷及行動；了解人權的意義與價值，懂得維護自我權益、認識並遠離各式毒品，讓家庭更幸福美滿。
3、 辦理單位： 
1. 指導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2. 主辦單位：臺中市東勢區中山國小
3. 承辦單位：學務處、輔導室
4. 協辦單位：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東勢分局、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臺中市政府消保官                                                                 
4、 活動日期：114年4月至10月
5、 實施對象：
1. 臺中市東勢區中山國小教職員工。
2. 本校對相關議題有興趣的家長。
3. 一般社區民眾。
6、 參加人數：預計上限500人。
7、 活動地點：中山國小。
8、 實施內容：
1. 聘請進行反毒及人權教育經驗豐富的專家來進行相關課程。
2. 認識各種新興毒品讓自己與家人遠離毒品侵害。
3. 了解人權的意義，進而保護自己與家人，維護自身權益，促進家庭幸福。
4. 重視生命的意義與價值的教育，其目的是要協助人瞭解生 命的
意義、目的與價值，進而尊重、珍惜並喜愛自己與他人的生命與人生。
5. 經由教育上的性別平等，促進男女在社會上的機會 均等，而在
性別平等互助的原則下，共同建立和諧的多元社會。

9、 法令宣導及各項議題課程表
	項次
	課程內容
	節次

	1
	性別平等教育議題(專業人才庫講師)
	3

	2
	生命教育議題
	3

	3
	反毒教育宣導
	1

	4
	人權教育宣導
	1

	5
	消費者保護權益宣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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